附件1：高新区促进企业提升竞争力专项奖励申报流程
成都高新区促进企业经营管理政策（ISO14000环境管理体系）申报办理流程

一、政策内容：对通过ISO14000环境管理体系的企业，一次性给予3万元的奖励资金。

二、申报条件：税务解缴关系（国地税）在高新区，且于2008年10月10日以后取得政策涉及的相关资质证书。
三、申报日期：6月30日前

四、办理流程：

第一步：提出申请。由企业向高新区城市管理和环境保护局提出享受实施ISO14000环境管理体系的申请，填写《高新区促进企业提升竞争力专项奖励资金审批表1》。

第二步：部门审核。通过ISO14000环境管理体系的企业将相关证书原件及复印件提交高新区城市管理和环境保护局进行审核，并取得由该部门出具的审核意见。
第三步：办理兑现。企业取得由高新区城市管理和环境保护局出具的审核意见后，准备相关材料报高新区经贸发展局产业处办理专项奖励兑现手续。

五、企业需提交的申请资料：

1、《高新区促进企业提升竞争力专项奖励资金审批表1》。（1份，附电子版）

2、《企业营业执照副本》和国地税《税务登记证副本》原件（审核后退还）及复印件（2份）。

3、取得相关资格的证明文件原件（审核后退还）及复印件（2份）。

六、联系人：经贸发展局产业发展处

           王瑞：85170861

    Schchdu80@sohu.com

城市管理和环境保护局环保处

许小东：85339083

成都高新区促进企业经营管理政策（OHSMSISO18000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申报办理流程
一、政策内容：对通过OHSMSISO18000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的企业，一次性给予2万元的奖励资金。

二、申报条件：税务解缴关系（国地税）在高新区，且于2008年10月10日以后取得政策涉及的相关资质证书。
三、申报日期： 6月30日前

四、办理流程：

第一步：提出申请。由企业向高新区经贸发展局安全处提出享受实施OHSMSISO18000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的申请，填写《高新区促进企业提升竞争力专项奖励资金审批表2》。

第二步：部门审核。通过OHSMSISO18000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的企业将相关证书原件及复印件提交高新区经贸发展局安全处进行审核，并取得由该部门出具的审核意见。

第三步：办理兑现。企业取得由高新区经贸发展局安全处出具的审核意见后，准备相关材料报高新区经贸发展局产业处办理专项奖励兑现手续。

五、企业需提交的申请资料：

1、《高新区促进企业提升竞争力专项奖励资金审批表2》。（1份，附电子版）

2、《企业营业执照副本》和国地税《税务登记证副本》原件（审核后退还）及复印件（2份）。

3、取得相关资格的证明文件原件（审核后退还）及复印件（2份）。

六、联系人：经贸发展局产业发展处

           王瑞：85170861，13981735065;

    Schchdu80@sohu.com

经贸发展局安全处

唐志宏：85190018

成都高新区促进工业企业提升信息化水平政策
申报办理流程

一、政策内容：对企业为加强核心竞争力而实施的ERP等信息化工程，给予实际投入软件建设费用20%的补贴，最高金额不超过50万元。
二、政策条款：《成都高新区关于促进企业发展壮大的优惠政策》（成高管发[2008]72号）第三章促进企业提升竞争力第十二条。
三、申报条件：税务解缴关系（国地税）在高新区，且于2008年10月10日后实施企业ERP信息化工程。
四、申报日期：6月30日前
五、办理流程：直接报高新区经贸发展局审核办理

第一步：提出申请。由企业向高新区经贸发展局提出享受提升信息化水平政策的申请，填写《高新区促进企业提升竞争力专项奖励资金审批表3》。

第二步：部门审核。企业按照办理奖励政策的相关要求，将相关证书原件及复印件提交到高新区经贸发展局初审，初审合格后由高新区经贸发展局统一上报高新区财经工作领导小组审批。
第三步：办理兑现。企业申请事项经高新区财经工作领导小组审批同意后，由高新区经贸发展局通知企业准备相关材料办理专项奖励兑现手续。

六、企业需提交的申请资料：
1、《高新区促进企业提升竞争力专项奖励资金审批表3》。（1份，附电子版）

2、《企业营业执照副本》和国地税《税务登记证副本》原件（审核后退还）及复印件（2份）。

3、企业信息化工程项目实施合同及付款凭证原件（审核后退还）及复印件（2 份）。
七、联系人：经贸发展局产业发展处

            王瑞：85170861，13981735065;
成都高新区促进企业实施标准化战略政策申报办理流程
一、政策内容：对参与制定国际标准、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的第一承担单位，分别一次性给予50万元、30万元、10万元、5万元奖励资金；对其余参编单位分别一次性给予20万元、10万元、5万元、2万元奖励资金；对新采用国际标准或国外先进标准的企业，一次性给予2万元奖励资金；对成功组建全国标准化技术委员会（TC）、全国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分技术委员会（SC）、全国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分技术委员会工作组（WG）的企业，分别一次性给予50万元、30万元、10万元奖励资金。

二、申报条件：税务解缴关系（国地税）在高新区，且于2008年10月10日以后取得政策涉及的相关资质。
三、申报日期：6月30日前

四、办理流程：

第一步：提出申请。由企业向成都市高新质量技术监督局提出享受实施标准化战略政策奖励的申请并填写《成都高新区技术标准战略奖励申请书》。
第二步：部门审核。企业将相关证明（如被国际标准组织接受的提案稿、政府主管部门或行业协会出具的文件、标准立项文件或发布公告及标准正式文本等）原件及复印件提交给成都市高新质量技术监督局进行审核，由成都市高新质量技术监督局对企业所申请事项出具审核意见。

第三步：办理兑现。企业通过由成都市高新质量技术监督局审核后，准备相关材料报高新区经贸发展局办理专项奖励兑现手续。

五、企业需提交的申请资料：
1、《成都高新区技术标准战略奖励申请书》（1份附电子版）
2、《企业营业执照副本》和国地税《税务登记证副本》原件（审核后退还）及复印件（2份）。

3、取得相关资格的证明文件原件（审核后退还）及复印件（2份）。

六、联系人：经贸发展局产业发展处

            王瑞：85170861，13981735065; 

成都市高新质量技术监督局

张艰：85339007
成都高新区促进企业实施品牌战略政策申报办理流程
一、政策内容：获得中国世界名牌产品称号，一次性奖励企业经营班子100万元；获得中国名牌产品称号，一次性奖励企业经营班子50万元；获得中国驰名商标称号，一次性奖励企业经营班子50万元；获得省、市名牌产品或著名商标称号，一次性奖励企业经营班子5万元。

二、申报条件：税务解缴关系（国地税）在高新区，且于2008年10月10日以后取得政策涉及的相关资质证书。
三、申报日期：6月30日前
四、办理流程：

第一步：提出申请。由企业向高新区经贸发展局提出享受实施品牌战略政策奖励的申请，填写《高新区促进企业提升竞争力专项奖励资金审批表》。
第二步：部门审核。获得中国世界名牌、中国名牌、省、市名牌产品的企业将相关证书原件及复印件提交成都市高新质量技术监督局进行审核，获得中国驰名商标、省、市著名商标称号的企业将相关证书原件及复印件提交成都市高新工商行政管理局进行审核，并取得由相应职能部门对企业所申请事项出具的审核意见。

第三步：办理兑现。企业取得由成都市高新质量技术监督局和高新区工商局出具的审核意见后，准备相关材料报高新区经贸发展局办理专项奖励兑现手续。

五、企业需提交的申请资料：
1、《高新区促进企业提升竞争力专项奖励资金审批表》。（1份，附电子版）

2、《企业营业执照副本》和国地税《税务登记证副本》原件（审核后退还）及复印件（2份）。

3、取得相关资格的证明文件原件（审核后退还）及复印件（2份）。

六、联系人：经贸发展局产业处

            王瑞：85170861 

成都市高新工商行政管理局

汤鹏：85155315

成都市高新质量技术监督局

张艰：85339007
